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12 号馆已由宁波市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备 案 ，项 目 代 码 为 ：2020- 330212- 72- 03-
128974，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
代理人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
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进
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国际贸易展览中心西南角，东至承源

路、南至民安路、西至江澄路、北至国贸街。
建设规模：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41651 平方米，由四幢塔楼及

其裙楼组成。总建筑面积 39914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0402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95118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44 亿元。
服务期限：勘察周期暂定 30 日历天，具体满足设计进度要

求。
招标范围：宁波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12 号馆的工程勘察、测

量等工作。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2 投标人资质等级：投标人须具备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

工程（勘察）]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资
质，或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3.3 拟派勘察负责人资格要求：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3.4 其他要求：

（1）投标人及其拟派勘察负责人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要求完成录入。

（2）企业注册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须具备“外省工程勘察设计企
业进浙承接业务备案证书”且截至开标当日仍在有效期内。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勘察负责人不得具有被相
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且限制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
记录，并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勘察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
表人、拟派勘察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中标候选人公示
日前“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如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5 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资格后审合格的投标人均入围参

加本项目的投标。
3.6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 日 16 时 00 分（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
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3 如有补充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
质版补充文件。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
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
记。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
登记办理指南》。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 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
排详见当日公告栏）。

6.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网站（http://gzw.ningbo.gov.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 100 号华商大厦四楼
联系人：孙碧君、秦元根
电话：0574-87686064，15257491615；0574-87686672
传真：0574-87686776

宁波国际贸易展览中心12号馆勘察项目招标公告

江北区 CC09-02-11 地块项目(湛蓝云镜小区）项目
由宁波万霞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位于慈城新区，
东至栖霞路，南至慈南街，西至柳岸路，北至祝家街。项目
总用地面积 4185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5500.94 平方米。
根据宁波市有关规定，项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
服务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现将招标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招标单位：宁波万霞置业有限公司
二、投标对象：投标单位近两年内通过物业招投标获

取单项 9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住宅项目业绩的物业服务企
业。

三、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上
午 9:00-10:00（其余时间不予受理），携以下资料到江北
区慈城镇尚志路 60 号慈城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 号大厅
前期物业招投标受理窗口报名。

1、投标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正本和副本）；
3、企业概况和投标申请人近两年内通过物业招投标

获取单体 9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多业主住宅项目的前期物
业管理业绩证明（提供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年龄 40 周岁以内）、学

历证书(大专及以上)、信用档案或所属主管部门开具的信
用证明等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2020 年 8 月至 10 月的社
保缴费证明（缴款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

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6、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超过五家，在公证人员

监督下由招标单位在其中抽签决定参加竞标的五家投标
单位，获招标人推荐的为当然投标人单位。获得竞标资格
的投标单位需向慈城镇城乡建设管理局提交壹万元投标
保证金，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5 日 16:00，银行：
建行慈城支行，户名：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财政局非税资
金专户，账号：33101985336050502681。

注意事项：投标人在经营中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与
报名：1、三个月内有不良行为记录的；2、投标当年内被江
北区物业主管部门通报批评三次及以上的；3、一年内所
管理的物业项目年度综合考评有不合格的；4、一年内，在
招投标活动中有串标、陪标行为的；5、两年内，不按规定
程序退管物业项目的。

联系人：孔小姐
联系地址：鄞州区江南路 599 号科技大厦 4 楼
联系电话：0574-87031582

关于江北区CC09-02-11地块项目（湛蓝云镜小区）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园支行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江北万达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江北区江北万达商业广场 2、4、6 号，云飞路 801、803、805 号，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万达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33020107
许可证流水号：00639000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12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江北万达商业广

场2、4、6号，云飞路801、803、805号
邮政编码：315032
电 话：0574-8727607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2日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园支行迁址并更名的公告

轨道交通孔浦站南侧地块改造项目已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正式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为保证房屋征收工

作顺利进行，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依据《浙江省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有关规定，将公开选定房地产评

估机构，现就公开报名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轨道交通孔浦站南侧地块改造

项目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共约 0.44 万平方米，涉及被

征收人数量为 5 户。

二、资质要求：具有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三级以上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并列入 2020 年宁

波市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名录，具有 2 名以上有房屋征

收评估经验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信誉良好，业务

规范，无不良信用记录。

三 、报 名 时 间 ：2020 年 11 月 18 日 上 午 8:30——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3:30。

四、报名地点：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育

才路 17 号）

五、其他：

1、报名时请随带房屋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名

表、企业营业执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拟参加

本项目估价的注册评估师资格证书、评估员资格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2、上述项目若在共同协商选定环节中，协商一致

产生评估机构，该项目后续公开选取程序自行终止。

联系人：成薇 联系电话：87571668

宁波市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

2020年11月18日

关于轨道交通孔浦站南侧地块改造项目选定评估机构公开报名的公告
宁波文创港核心区滨江水岸项目样板段

（一期）工程（道路及绿化）拟通过划拨方式进
行供地，该项目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文创港核心
区内，在中兴桥两侧，用地面积约 111484 平方
米。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约有 36410 平方米的国
有建设用地权源不明，对该土地权源有利害关
系的可向我单位申请异议，公示时间为五天。

江北大河卡口拓宽工程（孔浦段）西侧项
目拟通过划拨方式进行供地,项目北起环城北

路 孔 浦 桥,南 至 甬 江 孔 浦 大 闸,用 地 面 积 约
11561 平方米。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约有 3323 平
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权源不明，对该土地权源
有利害关系的可向我单位申请异议，公示时间
为五天。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 189 号
联系电话：0574-87388179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北分局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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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岩平

“抓贯彻羞答答，浅尝辄止”
“抓推进软绵绵，点到即止”“抓落
地轻飘飘，戛然而止”……调研
中，有基层干部反映，在抓落实的
当下，有一种“浅落实”现象需要
引起重视。这种落实，看起来很
美，却不实际，在贯彻上总是隔靴
搔痒、不到位、不落地，徒有其
表。

“浅落实”现象五花八门，归
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虚
造声势式落实”。不愿去真正落
实，却又要有所交代，于是以虚造
声势代替扎扎实实的行动，搞出的
动静比真落实还要大。二是“发文
开会式落实”。典型的就是以会议
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好像
只要开了会、发了文就落实了。三
是“车轮滚滚式落实”。有的干部
到基层抓落实，只见车轮转、不见
朝前走，将责任、落实说在嘴上，
一到履职作为就成了“行动上的矮

子”。四是“囫囵吞枣式落实”。在
具体抓落实中，有的只会跟着上面

“照虎画猫”，要么是生搬硬套地
“嫁接”工作机制，要么是“空对
空”“键对键”地纸上谈兵，落实
起来放“高射炮”。

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
硬”，只图对上“交差”、不图对下

“交代”；“规定动作”一个不少，
“自选动作”一个没有；该有的数
据一个不落，评比检查起来一个不
缺，但实际效果一点没有……“浅
落实”表面上看是落实不到位，实
际上是没落实，是典型的假大空、
十足的形式主义现象。

“浅落实”有很大的欺骗性，
可谓误事而蒙人，如任其发展蔓
延，负面效应和影响不可忽视。一
是会搞乱思想。“浅落实”以说代
做，以假乱真，完全偏离了我们党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结果会
导致投机取巧等机会主义盛行，乱
了人心。二是会影响事业。事业的
成功与壮大关键要靠落实，需要

“落实，落实，再落实”，而“浅落
实”乃欺世盗名之举，于事业有害
无益，必然会影响事业发展壮大。
三是会耽误民生。在群众眼里，党
员干部干实事、创实业，就一定要
在为民谋福、推动发展、促进改革
上出实效，否则一切就是“假把
式”，就会被老百姓戳脊梁骨。四
是带坏风气。党风政风影响社风民
风，弄虚作假等“浅落实”现象频
频现于社会，必然会伤害社会道
德、污染政治生态、带坏社会风
气。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与饱受诟
病的选择性落实、花拳绣腿式落实
相比，这种隐蔽性更强的“浅落实”
现象，给现实工作带来的危害更大。
治理“浅落实”现象，既要从教育培
养入手，解决好理想信念等根本性
问题，也要从制度措施和利益导向
入手，解决好运行机制问题，唯有
这样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从教育培养入手，就应进一步
强化对干部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旗帜鲜明地
抵制侥幸心理和歪风邪气，进一步
使抓落实的态度坚决起来、工作认
真起来、履职踏实起来；从制度措
施入手，就应建立健全落实层层把
关、层层负责的责任传导机制，一
体推进、闭环管理的从严管理机
制，规范行事、高效运转的实体运
转机制，让推进落实有章可循、有
章可依；从利益导向入手，就应着
力在强化选人用人、干事创业导向
上下功夫，发挥好奖惩作用，让肯
吃苦、能干事、重效率的优秀干部
得到应有实惠，推动形成干部群众

“同频共振”齐抓落实、真抓落
实、深抓落实的强大合力。

“浅落实”现象亟须引起重视
刘越祥

“六连冠”！我市日前再度成功
摘得全国文明城市的桂冠。有市民
在网上留言：“这份来之不易的殊
荣是‘争’来的，弥足珍贵，须倍
加呵护，争取更大荣光。”

一个“争”字，道出了宁波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的艰辛
历程。宁波向来是一座敢争、善争
的城市。“四知”宁波精神中的

“知难而进”蕴含着“争”的基
因，“六争攻坚，三年攀高”的实
践书写着“争”的篇章，全国文明
城市“六连冠”，更闪耀着“争”
的光芒。

争先的意识强。在宁波全力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动员大会
召开后，各地各级以“争先创优、争
先进位”为目标，立下军令状，主动
拉高标杆，“争取多加分，决不能失
分”，市民也纷纷表示“争当文明有
礼宁波人”。强烈的奋勇争先意识，
凝聚起全市上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的磅礴力量。
争创的干劲足。创建过程中，

各地各部门密切协同、担当作为，
及时研究形势、通报情况、解决问
题，做出了“争”的样子；广大干
部冲在一线、服务一线，不畏困
难、不怕艰辛，干出了“争”的风
采；广大志愿者和群众积极参与、

献计献策，奋进的身影、动人的事
迹，体现了“争”的情怀。

争优的效果好。注重实践创新
“ 争 ”， 实 施 “ 创 意 点 亮 城 市 角
落”，开展“两整顿五提升”行
动，建设“席地可坐”的高质量保
洁示范区等举措；坚持问题导向

“争”，敢于刀口向内，直面群众反
映的难点、痛点、堵点，背街小
巷、菜市场、城乡接合部等重点部
位的面貌焕然一新，垃圾分类、市
容整治、车辆停放等民生难点热点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健全常态机制

“争”，出台《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宁波市养犬条例》 等
法规制度，倡导“十大文明好习
惯”，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实施“首问负责即问即办”，大力
实施营商环境“10+N”行动。

可以说，“争”是我市实现全
国文明城市“六连冠”的重要法
宝。当前，面对当好浙江建设“重
要窗口”模范生的新使命，面对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战略，面对人民
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期盼，文明城市
创建标准更高，任务更重，要求更
严。我们可以自豪而不能自傲，切
忌 “ 晕 乎 乎 、 飘 飘 然 ”， 忘 了

“争”的意识；应该鼓劲而不能松
劲，切忌“松口气、歇歇脚”，减
了“争”的劲头，继续谱写宁波城
市发展的新篇章。

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争”来的殊荣弥足珍贵

徐剑锋

非法设立炼油点，泄漏导致周
边水体污染，当事人蔡某被罚款近
42万元。随后有关部门与蔡某达成
一致，明确由蔡某负责赔偿和恢复
治理受污染水体，赔偿金额为 51万
余元（11 月 17 日《宁波晚报》）。

这起案件的最大看点，不仅在
于“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为破
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
单”的困局提供了新路径，有助于
进一步促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建设绿色生态宁波。

这几年，我市在环境污染治理
上作出了很大努力，特别是对破坏
生态环境行为形成了“过街老鼠人
人喊打”的压倒性态势。但是，企
业偷排污水、危废随意倾倒、废水
废气超标排放等现象仍有发生。尽
管重拳打击、刑罚“伺候”从未间
断，但很少有污染者承担生态修复
或者损害赔偿责任。

“谁污染、谁治理”，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对造成生态环境
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
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办、国办发布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对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
索赔主体和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作
了详细规定，并强调“应赔尽赔”。由
此可见，污染环境要罚更要赔，既在
情理之中，更是法治要求。

本案中，当事人除被罚款外，
还达成了赔偿协议，对及时修复生
态环境、节约司法资源、树立损害
担责意识具有较强示范意义，为我
市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提供
了实践。

让“环境有价，损害担责”成为
新常态，势在必行，任重道远。一方
面应通过舆论宣传、典型案例剖析
等，把道理讲在前，把法律说在先，
让每个人更加敬畏生态“红线”；另
一方面用好制度“利器”，对环境损
害行为必须真抓严管，既要形成强
烈的威慑，更应实现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双赢。有法规的宣传教化，
有严格的惩治手段，有罚出痛感的
罚单，会提升全社会对法律的敬畏，
久而久之，每个人自然就会将保护
生态环境真正“内化于心中，外化于
自觉”，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损害生态环境“应赔尽赔”
应当成为常态

朱晨凯

网 友 “wuzuan1988” 是 我
市一名二年级小学生的家长，近
日，其通过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
通发帖，称孩子学校通知需要捐
款给贫困山区小孩子买书。该网
友担心，有的小朋友捐 10 元、
有的捐 100 元、有的捐 1000 元，
没有限制的话就变成家长比拼财
力，捐得少了会让孩子在班级里
没面子，或者被歧视，捐得多要
被说成炫富。

这位网友的担忧，引发很多
家长共鸣。也许有家长会说，我
家条件好，多捐点是我自己的
事，至于攀比，那是你要来和我
比，不关我的事。话虽有理，但
对于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来说，
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判断力。不管
谁家孩子，攀比的氛围都对其成
长不利。

捐款本不该和攀比挂上钩，
但不知从何时起，两者慢慢挂上
了钩。上述新闻中，有的小朋友
捐了 1000 元。如果知道是谁，
那么学生的关注重点，恐怕不会

是“这个人好有爱心”，而很可能
是“这个人家里真有钱”“自己爸妈
不如别人爸妈”。而捐 10 元的小朋
友，面对的就会是相反的议论。毕竟
面对“百倍差距”，太容易让人把注
意力从捐款初衷移到贫富比较。

造成攀比的重要原因，是这次
捐款的程序设计问题。比如一位跟
帖家长就建议，校方“对捐款金额
设限制并以不记名方式开展”。设
置捐款金额上限，能抑制一些学生
和家长的炫富冲动。像一些学校捐
款，只向家长公布受捐助账户或者
地址，让家长自行邮寄或汇款，注
明学校名称便于对方统计。这样做
既符合自愿原则，也有“做好事不
留名”的味道，同样有教育意义。

杜绝攀比，让捐款回归纯粹，
离不开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学
校完善制度设计，发起捐款后当好
管理者的角色，家长则应进行正确
引导。

杜绝攀比
让校园捐款回归纯粹

错 位
王成喜 绘


